
运输机场场道工程质量监督抽检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运输机场场道工程（以下简称场道工程）

工程材料和实体的质量管理，依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运输机场专业工程建设质量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规定》等

相关行政法规和规章，结合场道工程建设管理实际，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运输机场（含军民合用机场民用

部分）场道工程的质量监督抽检。

第三条 运输机场场道工程质量监督抽检（以下简称监

督抽检）是指民航专业工程质量监督总站（以下简称质监总

站）受委托，依据国家和行业有关技术标准及规范、设计文

件等对场道工程所用工程材料和实体的质量进行的取样检

测。

第四条 监督抽检主要分为日常监督抽检、专项监督抽

检、竣工验收抽检和不安全事件调查抽检四类：

（一）日常监督抽检：按年度检查计划，对民航局批复

工程的工程材料和实体的质量进行的抽检。

（二）专项监督抽检：针对国家及行业监管重点、重要

安全生产保障任务以及质量投诉举报和鉴定调查等，对相应



的场道工程的工程材料和实体的质量进行的抽检，必要时可

邀请相应的专家。

（三）竣工验收抽检：对于飞行区指标为 4C（含）以上

机场的场道工程，在竣工验收阶段对工程实体质量进行的抽

检。

（四）不安全事件调查抽检：针对道面破损、起皮、开

裂等可能影响运行安全的不安全事件，为事件原因分析、责

任认定及后续整改技术支持等对工程实体质量进行的抽检。

第五条 质监总站应当针对不同抽检类型制定相应抽检

清单。抽检前应当按照相关技术标准和规范、抽检清单、设

计文件、施工资料并结合现场实际检测条件编制抽检方案。

第六条 监督抽检应当遵循科学、公正的原则，以确保

工程材料和实体的质量为目的。

第七条 质量监督抽检工作中的取样、运输、试验检测

等费用，均由委托方承担。复检费用由建设单位先行垫付，

查清责任后，由责任单位承担。

国家及行业另有规定的，应当按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章 职 责

第八条 中国民用航空局（以下简称民航局）负责全国

监督抽检的管理和指导工作。



第九条 质监总站受民航局、民航地区管理局（以下统

称为民航行政机关）或其它相关单位委托，负责组织实施监

督抽检工作。

第三章 抽 检

第十条 工程材料取样

（一）由质监总站委派的人员或现场认可的人员进行取

样。

（二）取样过程应当符合相关技术标准和规范；若无明

确标准和规范，参建各方应当在见证取样过程后在《抽检现

场抽样单》中签字予以确认。

（三）建设单位应当按要求提供质量证明文件、检测标

准及材料名称、规格、型号、批号、厂家等信息，并对其真

实性签字予以确认。

（四）样品数量应当不少于拟试验参数所需样品数量的

两倍，以满足试验检测和留存备份样品的要求。

（五）质监总站委派的人员应当现场对样品进行编号，

并在参建各方见证下对检测样品和备份样品分别进行封样，

封样应当采取有效的防拆封措施。

第十一条 工程实体质量抽检

（一）质监总站应当委派不少于 2名检测人员实施检测。

若民航行政机关对抽检部位和数量另有明确要求，应当按其

要求执行。



（二）对工程实体有抽取混凝土芯样、钢筋焊接接头取

样等情形时，样品封存应当参照本办法第十条第（五）款相

关规定执行。

（三）对机场跑道开展现场取芯检测时，应当避开跑道

轮迹带、跑道中线和道面接缝等敏感区域，以及预埋件和管

线等部位。

（四）建设单位应当对提供的设计文件及施工资料的真

实性及现场检测过程签字予以确认，并同时配合做好检测过

程中的实时修复和安全防护工作。

第十二条 质监总站应当对《抽检现场抽样/检测单》进

行存档，在《抽检现场抽样/检测单》签字的参建各方包括

但不限于建设、监理、施工和检测单位的代表人员。

第十三条 质监总站应当对抽样工作中的关键过程、部

位拍照或录像并留存。

第十四条 质监总站收到样品后，应当对样品的外观、

状态、封条完整性及其他可能影响检测结果的情形进行检查

并采用拍照、录像等方式记录，核对样品与《抽检现场取样

单》的记录是否相符。

第十五条 质监总站应当严格按照抽测方案和相关技术

标准和规范开展检测工作，并及时出具检测报告，检测过程

全程视频监控，视频影像资料定期备份存档。



第十六条 质监总站应当如实填写检测原始记录，保证

其真实、准确、清晰，不得随意涂改，并及时存档。

第十七条 对于质监总站不具备检测能力的参数，可委

托经国家资质认定(计量认证)、具有技术能力和检测条件、

公正专业的检验机构进行检测。

第十八条 对于样品不宜运输或运输环节可能对检测结

果造成影响的检测参数，可委托机场所在地具有资质和检测

能力且经参建各方认可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质监总站应当

对检测关键过程见证，确保检测工作的规范性和检测结果的

可靠性。

第四章 监督抽检不合格结果处理

第十九条 工程材料不合格的处理：建设单位立即停止

该批次不合格材料在工程中的使用，对已进场材料进行退场

处理，同时查明不合格原因和涉及范围，制定整改方案并落

实，处理结果报民航行政机关并抄送质监总站。

第二十条 工程实体质量不合格的处理：建设单位应当

查明不合格原因和涉及范围，制定整改方案并落实，未落实

前不得进行该分项（分部）工程的施工和验收，不得进行下

一步工序施工，不得组织竣工验收，处理结果报民航行政机

关并抄送质监总站。

第二十一条 对同一供应单位的产品在抽检过程中多次

出现不合格的，民航行政机关在全行业进行通报。



第五章 异议处理

第二十二条 质监总站在出具检测报告后，应当及时将

检测结果向民航行政机关报告，并向建设单位通报。

第二十三条 建设单位接到通报后 5 日内，如对检测结

果有异议，应当向质监总站提供书面申诉材料及相关证明材

料。逾期未提出视为无异议。

第二十四条 质监总站对异议相关材料进行审核，确需

复检并具备条件的，质监总站可组织复检。对工程实体质量

不合格的，按原抽测方案在原位进行复检，对于工程材料抽

检不合格的，采用备份样品进行复检，复检结论为最终结论。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运输机场场道的运营维护抽检，可参照本

办法执行。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民航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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